
宝山区中介机构从事会计代理记账业务审批公示【上海普思创企业管理有限公

司】

下列企业提交的代理记账资格申请表及附送材料已收悉，经审查，申请条件符合《代理记账

管理办法》第四条的规定，本局决定准予下列企业开展代理记账业务。

序号 代理记账机构名称 注册地址 许可证编号 法定负责人

1 上海普思创企业管

理有限公司

上海市宝山区潘

泾路 5777弄 188
号 3层

DLJZ31011320260053 齐风荣

附： 1、上海普思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《代理记账行政审批事项告知承诺书》









董雪梅 (填写代理记账业务负责人姓名) 在本机构专1.

职从事代理记账业务，且 为该机构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；

具有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不少于三

年；

2.

其它说明

陈会会、陈娟 (填写所有专职从事代理记账业务人

员姓名)在本机构专职从事代理记账业务， 具有会计类专业基础

知识和业务技能，能够独立处理基本会计业务；

3.在资格申请或年度备案中所提交的信息及有关附件材料

真实有效，电子版附件与原件一致，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；

4.不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三十八条、 第四十条、

第四十一条关于不得从事会计工作的违法情形。

： 无。
w

(四)本机构能够符合行政审批部门告知的条件和要求，并

按照规定接受后续核查和监管；

(五) 不存在法律禁止从事所申请业务的情形；

(六) 愿意承担虚假承诺所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；

(七) 所作承诺是本机构的真实意思表示。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(申请机构公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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